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不合格食品进行核查处置，现将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油条（自制）”；加工日期：2025年09月02日；抽样数量:1.02kg；检验不合格项目：铝的残留量；检验机构：吉林省正恒检测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加工销售的油条（自制），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经本局研究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一、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元；二、罚款人民币5000.00元。
（三）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